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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徽安瑞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的 

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 

 

容诚专字[2023]230Z3234 号 

北京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23 年 12 月 1 日出具的《关于安徽安瑞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

询函”）的要求，对问询函中需要申报会计师说明及核查的问题，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对安徽安瑞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瑞升”、“公司” 、“本公司”或“发行人”） 相关资料进行了

核查，现做专项说明如下： 

关于专项说明内容释义、格式及补充更新披露等事项的说明： 

1、如无特殊说明，本专项说明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安徽安瑞升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一致； 

2、本专项说明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所致； 

3、本专项说明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订、补充 楷体（加粗）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总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外经贸大厦 15 层/922-926(10037) 

TEL: 010-6600 1391  FAX: 010-6600 1392 
E-mail:bj@rsmchina.com.cn 

 https//WWW.rsm.global/china/ 



2 

 

问题 2.发行人业绩大幅增长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1）2020年-2022 年，发行人燃气销售收入分别

为 41,424.20万元、71,321.63万元和 63,319.58 万元。其中，燃气销售的批发

用户占比较高，其毛利率分别为 8.94%、8.51%、19.29%，最近一期上涨明显。（2）

发行人 2022年享受其参股公司滁州瑞通投资收益为 3,464.90万元，其中参股公

司第一大客户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收入 34,395.53 万元，另新增客户安徽福莱

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收入为 22,597.74万元。上述参股公司的两家客户均为发行

人客户，其中 2022发行人对凤阳新奥销售量下降-71.90%。（3）2020年-2022 年，

发行人零售-非居民收入分别为 10,521.97万元、17,274.95万元、19,987.93 万

元，函证核查比例分别为 3.42%、14.24%、24.38%，另外零售-居民用户收入 888.05

万元 1,176.26 万元 1,356.16 万元，未进行函证、走访等核查，前五大零售-非

居民客户基本为 2020 年至 2022年期间新增客户。（4）发行人采取的大客户直供

模式为大客户建设直供管道或与客户共同建设直供管道的方式开展业务，通过直

供管道为大客户提供直供天然气。 

请发行人：（1）结合天然气销售业务主要客户业绩情况、订单变化等进一步

说明发行人天然气销售业绩波动原因，结合发行人同地区非居民用户市场价格变

动情况，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内天然气非居民用户的价格上涨较快的合理性，与其

他竞争公司价格变化是否存在较大差异。（2）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零售-非居民

客户整体情况，包括数量、新增或减少情况，收入结构分层情况等，结合上述情

况分析零售-非居民客户合作稳定性及持续性。（3）进一步结合发行人参股公司

与主要客户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和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建立合作的

背景，报告期内销售数量、销售单价变化，以及占客户采购份额情况等，说明发

行人参股公司与上述客户的合作稳定性；说明发行人出售滁州瑞通后对凤阳新奥

燃气有限公司的销售量大幅下降，而滁州瑞通对其销售大幅增加的合理性，说明

该情况是否属于发行人出售子公司后的商业机会让渡或利益输送情况。（4）进一

步说明大客户直供模式下，发行人及参股公司与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气源供应商之间的合同关系、定价权利、获客方式，直

供客户是否为供应商中石油指定客户，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说明采取总额法确认收

入是否合理；结合发行人对燃气销售的居民用户是否完全具有定价权利，说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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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总额法确认收入是否合理。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同时说明对报告期

内各期新增前五大零售-非居民客户的核查情况，2020年-2022年零售-非居民函

证、走访合计核查比例，结合对零售-非居民客户的函证、走访比例，说明零售-

非居民客户营业收入真实性。 

回复： 

一、结合天然气销售业务主要客户业绩情况、订单变化等进一步说明发行人

天然气销售业绩波动原因，结合发行人同地区非居民用户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说

明发行人报告期内天然气非居民用户的价格上涨较快的合理性，与其他竞争公司

价格变化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一）结合天然气销售业务主要客户业绩情况、订单变化等进一步说明发行

人天然气销售业绩波动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销售业务主要客户天然气订单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23年 1-6月 2022 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变动率 营业收入 变动率 营业收入 变动率 营业收入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石油分公司 
3,316.91 -37.32% 10,116.40 82.89% 5,531.40 331.80% 1,281.02 

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3,812.22 25.48% 6,440.59 -59.53% 15,912.98 79.39% 8,870.66 

阜阳国祯燃气有限公司 - - 5,355.82 -46.65% 10,038.60 34.13% 7,484.43 

马鞍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1,768.63 31.82% 2,580.52 140.06% 1,074.94 -33.38% 1,613.63 

郑州中油恒燃石油燃气有限公

司 
- - 2,290.93 1,614.77% 133.60 - - 

明光深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 - - - 4,046.85 116.78% 1,866.80 

合肥施凯公交天然气有限公司 242.51 -52.03% 661.37 -76.92% 2,865.64 125.03% 1,273.45 

合肥合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1,686.19 - 1,341.44 - - - 1,447.66 

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2,965.08 - - - - - - 

主要客户天然气销售收入小计 13,791.54 -26.21% 28,787.07 -27.31% 39,604.01 66.14% 23,837.65 

燃气销售收入 27,853.96 -15.79% 63,319.58 -11.22% 71,321.63 72.17% 41,424.20 

注 1：公司与主要客户通常会签订框架合同，客户在用气时根据合同约定向公司报送用气计

划量，故订单变化和收入情况趋于一致； 

注 2：上述公司主要客户选取标准为报告期各期前五大客户； 

注 3：2023 年 1-6 月变动率按同期对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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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根据公开披露信息公司天然气销售业务主要客户业绩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公司 主营业务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变动率 营业收入 变动率 营业收入 变动率 营业收入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石油分公司 
加气站运营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城燃运营 未披露 未披露 209,265.00 65.87% 126,159.00 64.45% 76,716.00 

阜阳国祯燃气有限公司 城燃运营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马鞍山港华燃气有限公

司 
城燃运营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郑州中油恒燃石油燃气

有限公司 
城燃运营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明光深燃天然气有限公

司 
城燃运营 未披露 未披露 9,883.54 24.81% 7,918.90 31.44% 6,024.92 

合肥施凯公交天然气有

限公司 
加气站运营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合肥合燃华润燃气有限

公司 
城燃运营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

限公司 

光伏玻璃制

造 
537,688.54 47.87% 727,242.93 80.24% 403,475.46 40.54% 287,081.93 

注 1：上述信息来源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和企业工商年报； 

注 2：由于部分客户未公开披露其业绩情况，故其他主要客户业绩变动情况主要通过走

访了解。 

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及走访了解，报告期内，受益于国内天然气产业规模的增

长以及光伏玻璃制造商产能的增加，公司主要客户中城市燃气运营商和大工业用

户业绩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加气站运营商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石油

分公司和合肥施凯公交天然气有限公司主要客户为天然气汽车用户，由于受新能

源电动汽车快速增长的影响，其业绩总体呈下降趋势。 

2021 年度，公司燃气销售收入为 71,321.63 万元，较 2020 年度增加 29,897.43

万元，增幅为 72.17%，主要原因系 2020 年度全球工业企业开工率不足，国内天

然气市场需求减弱以及境外 LNG 在中国市场倾销，使得公司 2020 年度收入基

数较低。2021 年度，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天然气市场总体景气度高，公司凤

阳及明光地区的终端用户光伏玻璃制造商新增产能投产，公司天然气销售量和销

售价格开始恢复上涨。从主要客户方面看，根据访谈，公司主要客户 2021 年的

业绩总体呈上升趋势，公司对主要客户的销售总体上亦呈现出上升趋势。 

2022 年度，公司燃气销售收入为 63,319.58 万元，较 2021 年度下降 8,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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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降幅为 11.22%，主要原因系： 

1）2021 年末，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滁州瑞通 51%股权，滁州瑞通 2022 年

度收入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对滁州瑞通的主要客户凤阳新奥和明光

深燃 2022 年销售收入较 2021 年下降 13,519.24 万元； 

2）2022 年 9 月末，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利辛南方博能 60%股权，利辛南方

博能自 2022 年四季度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22 年公司对利辛南方博能的

主要客户阜阳国祯销售收入较 2021 年下降 4,682.78 万元。 

2023 年 1-6 月，公司燃气销售收入为 27,853.96 万元，较 2022 年度同期下降

15.79%，主要系公司 2022 年 9 月末转让利辛南方博能后其收入不再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内所致，利辛南方博能 2022 年 1-6 月天然气销售收入为 8,641.31 万元，

剔除利辛南方博能控股权转让因素，2023 年 1-6 月公司燃气销售收入较 2022 年

度增长 13.99%。 

综上所述，公司销售业绩波动，主要系主要客户业绩增加导致其自身需求增

加，以及转让子公司控股权后，联营公司的天然气销售收入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所致。 

（二）结合发行人同地区非居民用户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说明发行人报告期

内天然气非居民用户的价格上涨较快的合理性，与其他竞争公司价格变化是否存

在较大差异 

报告期公司天然气非居民用户销售单价和天然气采购单价走势图如下： 

 

注：非居民用户销售单价和采购单价均已剔除居民用气的采购和销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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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非居民用户销售单价及天然气采购单价均呈现出上升趋势。 

（1）公司同地区非居民用户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及报告期内天然气非居民用

户的价格上涨较快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同地区非居民用户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立方米 

项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 年度 

销售 

单价 
变动率 

销售 

单价 
变动率 

销售 

单价 
变动率 

销售 

单价 

华东地区 LNG 价格 3.59 -12.65% 4.11 24.17% 3.31 36.21% 2.43 

安徽地区 CNG（车

用） 
4.22 2.68% 4.11 1.23% 4.06 3.31% 3.93 

合肥地区 LNG（车

用） 
4.29 -18.75% 5.28 21.66% 4.34 22.25% 3.55 

焦作地区 LNG（车

用） 
3.97 -17.81% 4.83 28.12% 3.77 33.69% 2.82 

安瑞升非居民用户 3.63 -0.27% 3.64 36.84% 2.66 9.47% 2.43 

注 1：以上数据来源于百川盈孚、金联创和隆众资讯； 

注 2：LNG 按照每吨折算为 1450 立方米进行价格折算； 

注 3：安瑞升非居民用户不包含利辛南方博能向阜阳国祯所销售的居民用气。 

由上表可知，公司各主要经营地非居民用户天然气市场价格自 2020 年至

2022 年总体呈上升趋势，2023 年 1-6 月，由于国内天然气供需紧张的关系有所

缓解，天然气销售单价有所下降，公司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变动与同地区非居民

用户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总体保持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0 年度，全球工业企业开工率不足，国内天然气市场需求减弱以及境外

LNG 在中国市场倾销，致使公司 2020 年非居民用户销售价格较低。 

2021 年度，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天然气市场景气度高，公司天然气采购

和销售价格开始恢复上涨，公司非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和同地区非居民用户市场

价格变动总体保持一致。 

2022 年度，受国际天然气市场供应紧张影响，进口天然气的减少，国内天然

气气源紧张，公司采购的非居民用气可以市场化定价销售，公司非居民用气销售

价格可以将上游成本端上涨的价格转移至下游用户。公司非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

和同地区非居民用户市场价格变动总体保持一致。 

2023 年 1-6 月，公司非居民用户销售单价较 2022 年度基本持平，与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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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用户市场价格变动未见明显差异。 

通过对公司主要客户进行访谈了解，由于天然气属于标准化产品，安瑞升天

然气销售单价较其他供应商价格变化不存在较大差异。 

（2）公司非居民用户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与其他竞争公司价格变化是否存在

较大差异 

公司在各经营地主要与深圳燃气、新奥能源和皖天然气下属子公司构成直接

竞争关系，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竞争公司的价格变化总体保持一致，不存在较

大差异。 

报告期内竞争对手天然气销售单价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立方米 

可比公司 
2023年 1-6

月 
变动率 

2022年

度 
变动率 

2021年

度 
变动率 2020 年度 

深圳燃气 3.40 -2.58% 3.49 20.34% 2.90 7.01% 2.71 

新奥能源 2.69 -2.18% 2.75 21.68% 2.26 14.14% 1.98 

皖天然气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安瑞升 3.63 4.31% 3.48 33.85% 2.60 8.33% 2.40 

其中安瑞升剔

除居民用气 
3.63 -0.27% 3.64 36.84% 2.66 9.47% 2.43 

注：皖天然气公开信息未单独披露天然气销售量。由于居民用户销售单价较为稳定，故

深圳燃气和新奥能源使用天然气总体销售单价。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非居民用户销售单价上涨较快，主要原因系上游天

然气销售价格的上涨以及下游天然气非居民用户的需求增加，非居民用户的价格

变化与同地区非居民用户市场价格变化与可比公司之间不存在较大差异。2023年

1-6 月，公司销售单价较 2022 年度略有所提升，主要系 2022 年度销售单价中包

含利辛南方博能向阜阳国祯销售的居民用气。如果剔除居民用气的影响，公司

2023 年 1-6 月销售单价变动趋势和同行业公司基本一致。 

二、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零售-非居民客户整体情况，包括数量、新增或减

少情况，收入结构分层情况等，结合上述情况分析零售-非居民客户合作稳定性

及持续性 

（一）报告期内零售-非居民客户整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零售-非居民用户按用户类型分为天然气汽车用户、工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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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及商业用户，上述用户类型营业收入的整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天 然 气

汽 车 用

户 

7,204.06 75.69 15,060.60 75.35 14,033.25 81.24 9,272.55 88.12 

工 业 用

户 
2,065.15 21.70 4,497.59 22.50 2,845.46 16.47 938.36 8.92 

商 业 用

户 
248.31 2.61 429.74 2.15 396.24 2.29 311.06 2.96 

合计 9,517.52 100.00 19,987.93 100.00 17,274.95 100.00 10,521.97 100.00 

注：工业用户主要为制造业用户，商业用户主要为餐厅、酒店等。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公司燃气销售业务零售-非居民用户以天然气汽车

用户为主。天然气汽车用户中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以货物运输公司、驾校及公交

公司为主的公司类客户及以出租车、网约车等为主的个人用户。 

报告期内，天然气汽车用户中公司类客户和个人类客户的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个 人

类 客

户 

4,949.37 68.70 8,006.05 53.16 6,782.42 48.33 8,138.14 87.77 

公 司

类 客

户 

2,254.69 31.30 7,054.55 46.84 7,250.83 51.67 1,134.41 12.23 

合计 7,204.06 100.00 15,060.60 100.00 14,033.25 100.00 9,272.55 100.00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汽车用户中个人类客户收入总体占比较

高。自 2021 年度开始，公司类客户收入规模提高，主要系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收购河南鼎宇，新增LNG加注站，LNG加注站存在较多货物运输公司客户所致。

2023 年 1-6 月天然气汽车用户-公司类客户收入有所减少，主要系公司 LNG 加注

站总体规模较小，尚未获得规模优势，客户粘性较低所致。 

（二）报告期内零售-非居民客户整体数量、新增或减少情况 

报告期内，零售-非居民客户整体数量、新增或减少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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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个 

项  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工业用户 

新增客户 2 6 15 13 

减少客户 1 21     1 -    

客户总数 21 20 35 21 

商业用户 

新增客户 22 41 38 30 

减少客户 10    11 2     -    

客户总数 175 163 133 97 

天然气汽车

用户 - 公司

类客户 

新增客户 24 51 67 7 

减少客户 53 26 2 2 

客户总数 81 110 85 20 

合计 

新增客户 48 98 120 50 

减少客户 64 58 5 2 

客户总数 277 293 253 138 

注：天然气汽车用户中个人类客户主要为临时加气的出租车、网约车等，客户群体较为

零散且单个客户收入规模较低，无法准确统计客户整体数量、减少或新增情况。 

报告期内，零售-非居民客户数量整体较为稳定，其中工业用户 2022 年度减

少较多，主要系滁州瑞通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所致；商业用户客户数量逐年

增加，除部分商业客户停业等因素减少外，整体较为稳定；天然气汽车用户-公司

类客户 2021 年度增加较多，主要系收购河南鼎宇，新增 LNG 加注站，LNG 加

注站存在较多货物运输公司客户所致；2023 年 1-6 月天然气汽车用户-公司类客

户有所减少，主要系公司 LNG 加注站总体规模较小，尚未获得规模优势，客户

粘性较低所致。  

（三）报告期内零售-非居民客户收入结构分层情况 

报告期内，零售-非居民客户收入结构分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工业用

户 

1000 万 -1500

万 
- - 2,234.07 18.65 - - - - 

500 万 -1000

万 
652.66 14.29 1,352.07 11.28 1,446.27 13.78 517.06 21.69 

100 万-500 万 977.61 21.40 757.00 6.32 1,023.80 9.76 203.83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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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100 万以下 434.88 9.52 154.45 1.29 375.39 3.58 217.47 9.12 

小计 2,065.15 45.21 4,497.59 37.54 2,845.46 27.12 938.36 39.36 

商业用

户 

1000 万 -1500

万 
- - - - - - - - 

500 万 -1000

万 
- - - - - - - - 

100 万-500 万 - - - - - - - - 

100 万以下 248.31 5.44 429.74 3.58 396.24 3.78 311.06 13.05 

小计 248.31 5.44 429.74 3.58 396.24 3.78 311.06 13.05 

天然气

汽车用

户-公司

类客户 

1000 万 -1500

万 
- - - - - - - - 

500 万 -1000

万 
- - 1,408.14 11.75 1,613.12 15.37 674.83 28.31 

100 万-500 万 869.03 19.02 3,841.54 32.06 4,595.47 43.80 323.21 13.56 

100 万以下 1,385.66 30.33 1,804.87 15.07 1,042.24 9.93 136.37 5.72 

小计 2,254.69 49.35 7,054.55 58.88 7,250.83 69.10 1,134.41 47.59 

合计 

1000 万 -1500

万 
- - 2,234.07 18.65 - - - - 

500 万 -1000

万 
652.66 14.29 2,760.21 23.03 3,059.39 29.15 1,191.89 50.00 

100 万-500 万 1,846.64 40.42 4,598.54 38.38 5,619.27 53.56 527.04 22.11 

100 万以下 2,068.85 45.29 2,389.06 19.94 1,813.87 17.29 664.90 27.89 

小计 4,568.15 100.00 11,981.88 100.00 10,492.53 100.00 2,383.83 100.00 

注：天然气汽车用户中个人类客户主要为临时加气的出租车、网约车等，客户群体较为零散

且单个客户收入规模较低，无法准确统计个人类客户的收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零售-非居民用户中收入规模在 500 万以上的客户主要来自

于工业用户及天然气汽车-公司类用户，收入规模在 500 万元以上的客户数量较

少。公司零售-非居民用户客户的收入规模主要在 500 万元以下。 

（四）结合上述情况分析零售-非居民客户合作稳定性及持续性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燃气销售业务零售-非居民用户以天然气汽车用

户为主。从客户数量及收入结构分层来看，公司零售-非居民用户客户数量较为

稳定，客户收入结构以 500 万元以下为主，报告期内未发生较大变动，与零售-

非居民客户的合作具有稳定性及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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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结合发行人参股公司与主要客户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和安徽福

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建立合作的背景，报告期内销售数量、销售单价变化，以

及占客户采购份额情况等，说明发行人参股公司与上述客户的合作稳定性；说明

发行人出售滁州瑞通后对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销售量大幅下降，而滁州瑞通

对其销售大幅增加的合理性，说明该情况是否属于发行人出售子公司后的商业机

会让渡或利益输送情况。 

（一）进一步结合发行人参股公司与主要客户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和安徽

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建立合作的背景，报告期内销售数量、销售单价变化，

以及占客户采购份额情况等，说明发行人参股公司与上述客户的合作稳定性 

1、发行人参股公司滁州瑞通与主要客户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和安徽福莱

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建立合作的背景 

（1）滁州瑞通与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建立合作的背景 

安徽省凤阳县拥有丰富的石英砂储量，全县石英砂资源覆盖面积达 80 平方

公里，远景储量在 100 亿吨以上，其中二氧化硅含量达 99%以上，储量、品位和

开采价值均居全国第一位。石英砂为光伏玻璃制造的主要原材料，基于原材料供

应便利优势，大量的光伏玻璃制造企业入驻凤阳。 

在生产工艺方面，石英砂是制作玻璃的主要原材料，天然气是制作光伏玻璃

的主要能源。根据福莱特（601865）在《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生产

光伏玻璃的主要原材料为纯碱和石英砂，燃料动力的主要构成为天然气、燃料油

和电。亚玛顿（002623）在 2022 年 6 月公告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常

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中披露，玻璃原片的主要原材料为

低铁石英砂、重质纯碱，主要能源为天然气。 

凤阳新奥拥有安徽省凤阳县的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凤阳新奥下游用户

的增加及原有用户产能的扩张导致其天然气需求的大幅增长，需要通过各种渠道

增加天然气采购。由于滁州瑞通拥有“定远-明光”的天然气长输管线，且有部分

天然气气源可供调剂，故双方通过协商一致后通过管道方式向凤阳新奥进行天然

气销售。 

（2）滁州瑞通与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建立合作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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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内光伏

玻璃生产企业巨头之一，于 2016 年在凤阳县成立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安徽福莱特投产后，其产能不断扩张，目前安徽福莱特四期工程正在建设中。

安徽福莱特产能的快速扩张导致其对天然气的需求大幅增加。由于其他供应商气

源有限，管道饱和运营，也无法进行大客户直供，安徽福莱特一直在寻求能够供

应稳定、充足气源的合作方，希望通过大客户直供模式向其进行气源供应，降低

其生产成本。 

滁州瑞通拥有“定远-明光”的天然气管道，且在安瑞升与中石油昆仑燃气有

限公司关于滁州瑞通的股权合作已明确的基础上，滁州瑞通可以保障下游客户充

足气源的稳定供应，从而具备了与福莱特合作的条件。与福莱特达成合作意向后，

2021 年 6 月，公司新设子公司明光安瑞升，专门修建并运营明光市西徐村至石

门山 4.3 公里的天然气管道，与安徽福莱特的管道进行联通，实现大客户直供的

合作。 

2、发行人参股公司滁州瑞通报告期内向主要客户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和

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的销售数量、销售单价变化 

公司参股公司滁州瑞通与主要客户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和安徽福莱特光

伏玻璃有限公司销售收入、销售数量和销售单价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万立方米、元/立方米 

客户 项目 

2023年 1-6月 2022 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

度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

幅 
金额 

凤阳新

奥燃气

有限公

司 

销售收入 17,579.00 2.22% 34,395.53 278.00% 9,099.43 / / 

销售数量 5,363.97 -3.83% 11,155.71 170.49% 4,124.25 / / 

销售单价 3.28 6.29% 3.08 39.51% 2.21 / / 

安徽福

莱特光

伏玻璃

有限公

司 

销售收入 16,881.69 49.41% 22,597.74 / / / / 

销售数量 5,117.86 47.43% 6,942.68 / / / / 

销售单价 3.30 1.34% 3.25 / / / / 

注：2022 年 8 月，滁州瑞通开始向安徽福莱特进行销售，由于季节性因素安徽福莱特

的采购单价高于凤阳新奥。 

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滁州瑞通与主要客户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和安徽

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销售收入、销售数量和销售单价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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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参股公司滁州瑞通报告期内向主要客户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和

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的销售占对应客户采购份额情况 

滁州瑞通报告期内向主要客户凤阳新奥和安徽福莱特的销售占对应客户天

然气采购份额情况如下： 

客户 2023年 1-6月 2022 年度 2021年度 2020 年度 

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未披露 约 20% 约 10% / 

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约 50% 约 35% / / 

注：安徽福莱特采购份额情况通过访谈获取，凤阳新奥出于商业隐私考虑未提供从滁州

瑞通采购的天然气占其天然气总采购量的份额情况，其采购份额根据滁州瑞通天然气销售收

入占凤阳新奥销售收入乘以（1-燃气行业平均毛利率）计算确定。 

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滁州瑞通向主要客户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和安徽

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的天然气销售占对应客户采购份额总体呈现出上升趋

势。 

4、发行人参股公司滁州瑞通报告期内与主要客户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和

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合作的稳定性 

凤阳新奥和安徽福莱特从滁州瑞通采购的天然气最终主要用于光伏玻璃生

产的燃料，为了保持生产的稳定性，光伏玻璃生产线点火投产后，原则上只会保

持连续生产，以防止停产造成产线报废。故凤阳新奥的下游客户和安徽福莱特等

光伏玻璃生产企业需要稳定的天然气供应，且凤阳新奥和安徽福莱特需要通过多

源头多渠道采购保持其天然气供应的稳定性，滁州瑞通作为凤阳新奥和安徽福莱

特主要天然气供应商之一，通过访谈了解到，凤阳新奥和安徽福莱特具有与滁州

瑞通保持稳定合作的意愿。 

根据凤阳新奥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2021 年收入为 12.64 亿元，2022 年收

入为 20.93 亿元，随着凤阳当地光伏玻璃企业的扩产和建设项目产能的陆续释放，

预计凤阳新奥天然气的销售和需求仍将持续增加。 

安徽福莱特作为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子公司，根据福莱特玻

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披露，2021 年，安徽福莱特收入为 40.35 亿元；2022 年，

安徽福莱特收入为 72.72 亿元；2023 年，其收入预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光伏玻

璃行业属于典型的重资产投资，初始投资额约 2.3 亿/GW，回本周期平均 8 年左

右，燃料成本较高，上述特性决定了行业是典型的寡头垄断格局，正因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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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双龙信义光能和福莱特垄断了 50%左右的产能，而且两者的份额占比在持续

提升。根据公开报道，2023 年 9 月，安徽福莱特年产 195 万吨光伏组件盖板玻

璃的三期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目前安徽福莱特四期工程正在建设中。福莱特

产能的快速扩张导致其对天然气的需求将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滁州瑞通向主要客户凤阳新奥和安徽福莱特的销售

数量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且已经成为凤阳新奥和安徽福莱特主要供应商之一，

由于凤阳新奥和安徽福莱特自身有着持续增加的天然气采购需求，福莱特和当地

光伏玻璃企业的产能尚未最大化，随着后续凤阳地区光伏玻璃企业产能的投产及

释放，未来的用气量将会提高，凤阳新奥和安徽福莱特有意愿有动力从滁州瑞通

处增加采购。 

滁州瑞通作为气源稳定且丰富的供应商，通过安瑞升及其自身的天然气长输

管道与凤阳新奥和安徽福莱特进行联通，其同样有意愿与大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 

综上所述，发行人参股公司滁州瑞通报告期内与主要客户凤阳新奥燃气有限

公司和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合作具有稳定性。 

（二）说明发行人出售滁州瑞通后对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销售量大幅下

降，而滁州瑞通对其销售大幅增加的合理性，说明该情况是否属于发行人出售子

公司后的商业机会让渡或利益输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天然气销售量如下： 

单位：万立方米 

销售主体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 年度 

安瑞升（母公司） 1,077.83 2,020.36 3,064.65 4,249.80 

滁州瑞通 / / 4,124.25 / 

合计 1,077.83 2,020.36 7,188.90 4,249.80 

注：自 2023 年 4 月起，公司向凤阳新奥的销售均通过新奥能源下属专门从事天然气贸

易的新奥能源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及结算。 

报告期内，安瑞升（母公司）向主要客户天然气销售量和销售价格变动如下： 

单位：万立方米、元/立方米 

客户 项目 
2023年 1-6

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 年度 

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量 1,077.83 2,020.36 3,064.65 4,2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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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项目 
2023年 1-6

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 年度 

销售单价 3.54 3.19 2.22 2.0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石油分公司 

销售量 796.51 1,569.58 1,304.88 263.93 

销售单价 3.51 3.38 2.54 2.31 

终端零售销售 
销售量 688.37 973.05 628.64 624.20 

销售单价 4.03 3.89 3.44 3.21 

注：公司将管道天然气压缩成 CNG 后通过标站或者天然气撬车运输至加气站进行终端

零售，主要客户为出租车、网约车用户等。 

报告期内，安瑞升（母公司）总体的天然气采购量相对稳定，随着安瑞升（母

公司）其他大客户的开拓发展以及公司自身加气站业务的发展，出于自身天然气

销售价值最大化考虑，安瑞升（母公司）逐步减少了对于凤阳新奥的销售量转而

销售给其他销售单价更高的客户或者自己通过零售渠道实现终端销售。 

公司 2022 年度对凤阳新奥的销售量大幅下降主要是转让原控股子公司滁州

瑞通控股权后，其对凤阳新奥的天然气销售量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报告期内，公司及滁州瑞通向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天然气销售量如下： 

单位：万立方米 

销售主体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 年度 

安瑞升（母公司） 1,077.83 2,020.36 3,064.65 4,249.80 

滁州瑞通 5,363.97 11,155.71 4,124.25 / 

合计 6,441.80 13,176.07 7,188.90 4,249.80 

公司出售滁州瑞通后，随着滁州瑞通纳入中石油体系，滁州瑞通与中石油签

订的天然气供应合同中的合同气量大幅增加。 

综上所述，发行人出售滁州瑞通后对凤阳新奥的销售量大幅下降，主要系公

司转让滁州瑞通控股权转让后，其对凤阳新奥的销售数量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以及在气源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安瑞升公司将天然气销售给其他销售单价

更高的客户或者自己通过零售渠道实现终端销售。 

滁州瑞通的控股权转让后，对凤阳新奥销售量大幅增加，主要系滁州瑞通纳

入中石油体系后，其天然气气源供给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而凤阳新奥对天然气

的需求量较大，故控股权转让后，滁州瑞通对凤阳新奥的销售量大幅增加。发行

人对凤阳新奥天然气销售量的减少，以及滁州瑞通转让后对凤阳新奥的销售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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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均系独立的商业行为，公司自身的利益不存在受损的情况。不存在发行人出

售子公司后的商业机会让渡或利益输送情况。 

四、进一步说明大客户直供模式下，发行人及参股公司与安徽福莱特光伏玻

璃有限公司、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气源供应商之间的合同关系、定价权利、

获客方式，直供客户是否为供应商中石油指定客户，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说明采取

总额法确认收入是否合理；结合发行人对燃气销售的居民用户是否完全具有定价

权利，说明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是否合理 

（一）进一步说明大客户直供模式下，发行人及参股公司与安徽福莱特光伏

玻璃有限公司、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气源供应商之间的合同关系、定价权利、

获客方式，直供客户是否为供应商中石油指定客户，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说明采取

总额法确认收入是否合理 

在大客户直供模式下，发行人及参股公司滁州瑞通与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

气源供应商之间在获客方式、定价权利、合同关系方面的情况如下： 

1、公司及参股公司与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之间的获客方式 

公司及参股公司滁州瑞通与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之间的获客方式为商业谈

判。 

2、公司及参股公司与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气源供应商之间的定价权利 

公司及参股公司滁州瑞通与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气源供应商之间的定价

通过协商确定。 

（1）公司及参股公司与气源供应商之间的定价权利 

报告期内，公司及参股公司滁州瑞通对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直供的天然气

主要来源于中石油。根据我国目前的天然气定价机制，上游天然气采购价格实行

基准门站价格管理，由国家发改委发布，具体分为居民用气价格和非居民用气价

格两大类。 

报告期内，居民用气价格由政府定价，非居民用气价格由供需双方在国家规

定的基准门站价格浮动范围内协商确定。公司与滁州瑞通对凤阳新奥、安徽福莱

特直供的天然气为非居民用气，公司与滁州瑞通采购价格按上述原则与中石油协



17 

 

商确定。 

（2）公司及参股公司与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之间的定价权利 

报告期内，公司与滁州瑞通对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直供的天然气价格通过

协商确定。由于受上游供应商采购价格影响，公司会综合采购单价并结合市场供

需等因素对销售单价进行调整，最终以双方确认的《天然气气量及价格确认函》

确定。 

3、公司及参股公司与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气源供应商之间的合同关系，

直供客户是否为供应商中石油指定客户 

在销售端，报告期内公司和滁州瑞通的直供客户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均为

自主开发，双方分别签订天然气购销合同，非供应商中石油指定客户。 

在采购端，报告期内公司和滁州瑞通均为中石油的供气客户，双方分别与中

石油签订天然气购销合同，按合同中约定的气量及价格执行，未在合同中指定客

户。 

综上所述，公司和滁州瑞通的直供客户非供应商中石油指定客户。 

4、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说明采取总额法确认收入是否合理 

《企业会计准则 14 号——收入》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

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

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

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

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

事实和情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括：（1）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2）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3）企业有权自主

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4）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在大客户直供模式下，公司与滁州瑞通向直供客户、供应商分别签订购销合

同，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具体分析如下： 

拥有控制权的情形 情形分析 

企业承担向客户转

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1、公司与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中石油分别签订天然气购销合

同，权利义务能够有效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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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控制权的情形 情形分析 

2、公司与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中石油的购销合同中，均无指

定供应商或客户的情形； 

3、根据天然气销售合同的约定，公司与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均

约定天然气交付点，公司需按照合同约定的天然气质量标准通过天

然气交付点向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提供燃气。 

企业在转让商品之

前或之后承担了该

商品的存货风险 

1、在销售天然气之前，公司取得向中石油所采购的天然气商品的

控制权，有权按照自身意愿用于对外销售； 

2、根据天然气采购合同，在交付点以前，中石油出售给公司及滁

州瑞通的天然气的所有权和损失风险由中石油享有和承担；在交付

点以后（包括交付点），天然气的所有权和损失风险由公司及滁州

瑞通享有和承担； 

3、根据天然气销售合同，公司与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均约定天

然气交付点，公司从交付点将约定交付的天然气交付给凤阳新奥、

安徽福莱特后，所交付的天然气的所有权及其风险均转移至凤阳新

奥、安徽福莱特。因此，公司在交付天然气之前承担了存货风险。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

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1、公司综合采购单价并结合市场供需等因素，自主协商确定价格； 

2、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天然气销售价格，但如有变动，公司与

凤阳新奥、安徽福莱特协商后，以““价格确认函”等形式进行确认。 

综上所述，公司大客户直供模式下燃气销售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发行人对燃气销售的居民用户是否完全具有定价权利，说明采用

总额法确认收入是否合理 

报告期内，居民用气涉及民生保障工作，居民用气价格由当地价格主管部门

根据公司天然气采购成本进行核定，公司对居民用气的价格不完全具有定价权利。 

根据公司天然气采购合同，在交付点（包括交付点）之后，公司享有天然气

的所有权及并承担损失风险，同时承担了天然气采购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存货价值

变动风险，因此公司在向居民用户交付天然气之前承担了天然气的存货风险，并

承担了向居民用户交付天然气的主要责任。综上所述，居民用户的燃气销售采用

总额法确认收入具有合理性。 

五、说明对报告期内各期新增前五大零售-非居民客户的核查情况，2020年

-2022年零售-非居民函证、走访合计核查比例，结合对零售-非居民客户的函证、

走访比例，说明零售-非居民客户营业收入真实性 

（一）报告期内各期新增前五大零售-非居民客户的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零售-非居民客户新增前五大零售的核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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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公司零售-非居民客户新增前五大零售的核查情况 

单位：万元 

各期新增前五大零

售-非居民客户 
客户名称 期间 

销售 

金额 
用户类型 是否核查 

2023 年 1-6 月相对

于 2022 年新增前

五大客户 

江西金隆铜业有限公

司 
2023 年 1-6 月 245.86 工业用户 是 

2023 年 1-6 月相对

于 2022 年新增前

五大客户 

沁阳市顺通物流运输

有限公司 
2023 年 1-6 月 224.05 汽车用户 是 

2022 年相对于

2021 年新增前五大

客户 

江西先荣铝业有限公

司 
2022 年度 1,182.40 工业用户 是 

2022 年相对于

2021 年新增前五大

客户 

安徽发强玻璃有限责

任公司 
2022 年度 803.62 工业用户 是 

2021 年相对于

2020 年新增前五大

客户 

洛阳鹏程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 
2021 年度 913.59 汽车用户 是 

2021 年相对于

2020 年新增前五大

客户 

焦作市达昌物流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 456.01 汽车用户 是 

报告期内，对零售-非居民用户中的新增前五大客户均执行了核查程序，且

在核查过程中相关收入真实、准确。 

（二）报告期内零售-非居民函证、走访合计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零售-非居民客户营业收入分别为 10,521.97 万元、17,274.95 万

元、19,987.93 万元及 9,517.52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天然气汽车用户 7,204.06 15,060.60 14,033.25 9,272.55 

其中：个人类客户 4,949.37 8,006.05 6,782.42 8,138.14 

公 司 类 客

户 
2,254.69 7,054.55 7,250.83 1,134.41 

工业用户 2,065.15 4,497.59 2,845.46 938.36 

商业用户 248.31 429.74 396.24 311.06 

合计 9,517.52 19,987.93 17,274.95 10,521.97 

报告期内，公司燃气销售业务零售-非居民用户以天然气汽车用户为主，天

然气汽车用户中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以货物运输公司、驾校及公交公司为主的公

司类客户及以出租车、网约车等为主的个人用户。由于天然气汽车用户-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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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和商业客户零星分散，收入规模较低，未执行函证和走访程序，通过执行检

查及分析性程序进行确认。 

报告期内，零售-非居民函证、走访合计核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零售-非居民收入金额① 9,517.52 19,987.93 17,274.95 10,521.97 

零售-非居民收入可函证走访金额

② 
4,319.84 11,552.14 10,096.29 2,072.77 

零售-非居民收入发函金额③ 2,816.80 6,827.32 5,394.99 1,755.54 

零售-非居民收入发函比例④=③/

② 
65.21% 59.10% 53.44% 84.70% 

零售-非居民收入回函相符金额⑤ 2,816.80 4,873.84 2,460.23 359.82 

零售-非居民收入调节相符后金额

⑥ 
- 1,458.07 1,646.21 1,395.72 

零售-非居民收入回函比例⑦=

（⑤+⑥）/② 
65.21% 54.81% 40.67% 84.70% 

零售-非居民收入走访金额⑧ 3,022.25 5,635.71 3,810.72 1,432.91 

零售-非居民收入走访比例⑨=⑧/

② 
69.96% 48.78% 37.74% 69.13% 

零售-非居民收入函证、走访合计

比例⑩ 
69.96% 55.34% 41.79% 84.70% 

注 1：零售-非居民收入函证走访金额为零售-非居民收入剔除天然气汽车用户-个人类客

户和商业客户收入后的金额； 

报告期内，对于零售-非居民用户营业收入除执行函证及走访程序外，还获

取了相应的内外部证据对零售-非居民用户营业收入进行核查，零售-非居民收入

核查获取的内外部证据情况如下： 

客户类型 核查资料 核查内容 

零售客

户 

天然气汽

车用户 

抽取主要加气站销售收入相关原始单据，

包括销售日报表、加气机系统截图等。 

检查加气量、单价、金额是否

与公司账面记录一致。 

工业用户 

抽取主要工业用户销售收入相关原始单

据，包括销售发票、气量交接单/对账单、

银行回单等。 

检查用气量、单价、金额是否

与公司账面记录一致。 

商业用户 
抽取商业用户销售收入相关原始单据，包

括用气抄表明细、收款单据等。 

检查用气量、单价、金额是否

与公司账面记录一致。 

报告期内，通过获取内外部证据针对零售-非居民营业收入执行核查程序的

比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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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6月 2022 年度 2021年度 2020 年度 

零售-非居民收入 9,517.52 19,987.93 17,274.95 10,521.97 

零售-非居民收入核查金

额 
6,750.49 15,077.86 9,787.55 6,637.78 

零售-非居民收入核查比

例 
70.93% 75.43% 56.66% 63.08% 

注 1：上述核查金额系对报告期内的收入执行细节测试的金额。 

注 2：上述核查比例大于前次问询反馈回复核查比例主要系本期增加对零售-非居民用

户前五大客户执行核查程序。 

报告期内，通过对零售-非居民用户执行函证、走访、核查等程序，核查比例

充分，且在核查过程中未发现重大错报，零售-非居民营业收入真实发生。 

六、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对主要客户进行访谈和查阅主要客户公开披露资料、了解其主要业绩情

况； 

2、取得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明细表，分析复核不同期间、主要客户的天然

气销售数量和销售单价等数据并分析公司天然气销售业绩波动原因； 

3、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发行人同地区非居民用户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4、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及对主要客户进行访谈，了解公司及其他供应商的销

售单价变化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5、 对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和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进行了走访，

了解其与公司参股公司滁州瑞通建立合作的背景、从滁州瑞通天然气采购占其总

天然气采购的比重，以及预计未来合作的稳定性； 

6、查阅滁州瑞通财务账簿，了解其对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和凤阳

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销售情况； 

7、获取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明细表、零售-非居民用户各类型客户数量、增加

及减少统计表，分析各期各类型的客户数量、收入分层结构，并结合零售-非居民

客户整体情况、数量及收入分层结构分析零售-非居民客户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8、对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和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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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公司及参股公司与其建立合作的背景、定价权利、是否为中石油指定客户，

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判断总额法确认收入的合理性；了解公司对燃气销售居民用

户的定价权利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判断总额法确认收入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公司销售业绩波动主要系客户需求增加以及转让控股子公司所致，报告

期内天然气非居民用户的价格上涨较快具有商业合理性，与其他竞争公司价格变

化不存在较大差异； 

2、公司与零售-非居民客户的合作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3、发行人参股公司与主要客户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和安徽福莱特光伏玻

璃有限公司的合作具有稳定性； 

4、发行人出售滁州瑞通后对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销售量大幅下降，而

滁州瑞通对其销售量大幅增加具有商业合理性，不属于发行人出售子公司后的商

业机会让渡或利益输送情况； 

5、大客户直供模式下，发行人及参股公司与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凤阳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并不是供应商中石油指定客户，采取总额法确认收入具有

合理性；发行人对燃气销售的居民用户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具有合理性； 

6、报告期内，通过对主要客户进行走访、函证和执行细节测试，核查比例

充分，且在核查过程中未发现重大错报，基于以上核查程序，获取了充分的内外

部证据，可以证明零售-非居民用户收入真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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